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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4� � � � � � � � �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24-072

物产中大十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4年11月7日以

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1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10人，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10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 (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当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刊登的“物产中大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0704�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24-073

物产中大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

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公司股份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4.3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6元/股（含）。

●除调整回购股份价格的上限以外，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风险提示：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股份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

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19日召开十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

回购价格不超过4.3元/股（含），回购股份数量下限为2,000万股（含），上限股份数量为4,000万股

（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

及股东权益，所回购股份将按照监管规则进行处置，视情况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在规定期限内未实

施出售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详见公司公告临2024-05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及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和市场价值的坚定信心，结合目前资本市场行情及公司股价变化等情况

影响，为保障回购股份方案顺利实施，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的情况下，公司现对回

购股份方案进行调整，拟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3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6元/股，调整后

的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本次调整董事会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150%。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四、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本次方案调整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回购股份》《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综合考虑证券市场变化以及股份回购进展等因素，决定将股

份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6元/股。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

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五、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良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调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等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的情形。本次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

东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

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回购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4.3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6元/股，除前述调整外，回

购方案的其他内容无变化。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风险提示

回购股份方案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价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

施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证券代码：600521� � � � � � � � �公告编号： 临2024-116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2024年11月20日(星期三)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3日(星期三)� 至11月1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600521@huahaipharm.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11

月20日15:00-16:00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20日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兼总裁：陈保华；

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祝永华；

公司独立董事：辛金国；

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张美。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11月20日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3日(星期三)� 至11月1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600521@huahaipharm.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金敏、汪慧婷；

电话：0576-85991096、0576-85015699；

邮箱： 600521@huahaipharm.com；

传真：0576-85016010。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 � � � � � �公告编号：临2024-117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

监局” ）核准签发的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

剂型：片剂

规格：每片含利格列汀2.5mg与盐酸二甲双胍850m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申请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49274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

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本次获批的产品主要用于适合接受利格列汀和二甲双胍治疗的2型糖尿病成年患者， 用于改善这些患

者的血糖控制水平。 该产品最早由勃林格殷格翰公司研发，于2012年1月在美国上市，国内于2017年3月批

准上市。 目前国内获得该药品注册证书的生产厂家主要有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广东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根据米内网数据预测，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剂产品2024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销售金额约人民币4,141万

元。

截止目前，公司在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国内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886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获得国家药监局的《药品注册证书》，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有助于

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公司利格列汀二甲双胍片（Ⅱ）按化学药品4类批准生产

可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医疗机构将会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严格控制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环节的质量和安全。 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容易

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288� � � �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49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11月29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11月29日 14点5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本行总行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11月29日

至2024年11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选举吴联生先生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 √

2

选举刘晓鹏先生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

董事

√ √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 √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对外捐赠预算安排 √ √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薪酬标准方案 √ √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标准方案 √ √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债券发行计划事宜 √ √

注：选举吴联生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为前提。

（一）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有关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情况，请参见本行分别于2024年8月31日、2024年10月31日刊载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有关监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情况， 请参见本行于2024年10月31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有关本次会议的详细资料本行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本行网站（www.

abchina.com.cn,� www.abchina.com）刊载。

（二） 特别决议议案：7

（三）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5

（四）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五）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录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主要股东在本行授信逾期的，不能行使表决权，其持

有的股份数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其他股东在本行授信逾期的，本行应当结合本行实

际情况，对其相关权利予以限制。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

行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288 农业银行 2024/11/25

（二） 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本行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本行自然人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股票账户卡等股权证明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二）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登记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复印

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三） 拟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2024年11月25日或之前将拟出席会议的

书面回复（见附件2）通过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

（四）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为2024年11月29日13点50分－14点50分，14点50分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登记。

（五） 现场会议登记地点为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本行总行。

六、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臧鹏运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邮编：10000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5108538

传真：010-85126571

电子邮箱：zangpengyun@abchina.com.cn

（二） 本次会议预计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1日

附件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附件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11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度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选举吴联生先生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

选举刘晓鹏先生继续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执行董事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对外捐赠预算安

排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薪酬标准方

案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标准方

案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债券发行计划事宜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法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简称：新里程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24-093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24年11月8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1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杨林先生主持，公司现任董事11名，实际表决董事11名，公司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

由于近期公司股价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拟定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结合公司财务状况等因素综合考量，为保障本次股份回

购事项的顺利实施， 董事会同意公司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74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3.73元/股，该价格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4年11月12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1月12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5）。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新里程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24-094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 或“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

知于2024年11月8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1月1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海涛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现任监事3名，实际表决监事3名，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

由于近期公司股价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拟定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结合公司财务状况等因素综合考量，为保障本次股份回

购事项的顺利实施， 监事会同意公司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74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3.73元/股，该价格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4年11月12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1月12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5）。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新里程 证券代码：002219�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4-095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将由不超过人民币2.74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73元/股（含），该

价格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150%。

2、除调整回购股份价格的上限以外，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3、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4年11月12日起生效。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公

司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74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73元/股（含）。 具体内容公

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4年8月

19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并减资注销方案的议案》。 为维护

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公司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本次股

份回购后拟全部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根据本次回购方案， 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不低于5,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10,000万元（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2.74元/股（含）的价格回购公司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8,248,175股至36,496,350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

总股本比例为0.54%至1.07%，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8

月2日、2024年8月20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并减资注销的方案》（公告编号：2024-064）及《回购股份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4,287,

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192%，最高成交价为2.5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76元/股，成交总金额31,

718,382.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未超过本次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2.74元/股， 符合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及主要内容

由于近期公司股价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拟定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结合公司财务状况等因素综合考量，为保障本次股份回

购事项的顺利实施，公司拟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74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73元/股，

该价格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150%。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4年11月12日起生效。

按照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3.73元/股，结合已回购的股份数量进行测算，调整后的回购数量=

（回购总金额-已回购金额）/调整后的回购每股股份价格+已回购数量，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区间预计为19,

188,238股至32,593,06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630%至0.9563%，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完成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并减资注销的方案》（公告编

号：2024-064）及《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0）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所进行的调整，有利于保障

公司回购股份事项的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债务

履行能力、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

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五、本次调整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关于办理本次回购

股份事项的具体授权， 董事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变化对回购方案进行调整并继续办理回购股份相关事项，

因此本议案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六、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调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是为了促进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继续实施，但并不构成对

公司股票价格的承诺或保证，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市场

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28� 、200028� � � � � � � � �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4-48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24年11月4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和文件材料，会议于2024年11月1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药一致经营层成员2024年度业绩考核方案及相关协议》，议案已经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激励约束机制，有效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公司经营管理

水平，确保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制定2024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具体薪酬发放金额

根据绩效考核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林兆雄回避表决，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83� � � � � � � �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4-074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10月发电情况的自愿性

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便于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情况，现将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

10月发电量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0月，公司完成发电量29.63亿千瓦时，同比增加6.32%。 其中水电发电量同比减少85.53%，

火电发电量同比增加124.90%，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加63.93%。

公司本年累计完成发电量367.7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24.78%。 其中水电发电量同比增加9.50%，火

电发电量同比增加30.55%，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加37.02%。

公司2024年10月发电情况表

单位：亿千瓦时

项目 本月发电量 同比变动 本年累计发电量 同比变动

水电 2.12 -85.53% 102.00 9.50%

火电 21.50 124.90% 210.74 30.55%

新能源 6.00 63.93% 55.04 37.02%

其中： 风电 1.93 55.65% 18.59 15.83%

光伏发电 4.08 68.60% 36.45 51.06%

合计 29.63 6.32% 367.77 24.78%

注：上述数据小数位差异主要因四舍五入导致。

上述发电量数据系公司初步统计，公司发电量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

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来水情况、季节因素、设备检修、安全检查等，最终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

为准。 提醒投资者不宜以此数据简单推算公司业绩，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600789� � � � � � � � � � �证券简称：鲁抗医药 公告编号：2024-060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

CIGB-814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注射用CIGB-814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1类

申请人：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注射用CIGB-814符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进行类风湿关节炎适应症临床试验。

二、该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注射用CIGB-814临床拟用于成人活动性类风湿性关节炎。 截至目前，公司该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为

8205.65万元人民币。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

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情况

CIGB-814为1类创新药，国内外尚未有同类药品。 目前市场上同适应症药品主要为甲氨蝶呤、来氟米

特、柳氮磺吡啶、艾拉莫德、羟氯喹、托法替布、巴瑞替尼、依那西普、英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和托珠单抗等。

根据PDB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类风湿性关节炎相关药物市场销售额约为48亿元。

四、风险提示

医药产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

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药品研发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11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2024-049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

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4年10月份销售情况

10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26.16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6.63%；合同销售面积约36.37万平方米，

比上年同期减少54.86%。

1-10月公司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344.49亿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47.98%； 累计合同销售面积约

467.88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减少43.89%。

10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10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10月份销售面积（平方米）

江苏 85,662 81,812

天津 25,304 27,701

山东 22,051 38,729

湖北 16,830 52,363

广东 14,933 22,531

福建 10,305 8,871

浙江 10,290 12,153

四川 9,950 25,234

北京 9,614 7,699

新疆 6,859 5,454

贵州 6,117 5,754

河北 5,820 6,962

湖南 5,710 11,346

上海 5,145 2,385

其他 26,978 54,711

合计 261,568 363,705

二、公司2024年10月份房地产出租情况

省份 物业数量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10月份租金收入（元） 当年累计租金收入（元）

江苏 40 3,740,109 280,469,175 2,753,000,064

浙江 17 1,541,489 126,219,077 1,249,314,500

安徽 14 1,258,300 76,073,016 734,461,725

陕西 7 659,454 53,508,949 521,480,093

山东 13 1,206,731 63,342,886 612,405,906

湖南 6 502,482 34,565,297 340,916,639

广西 5 455,455 22,536,499 218,871,495

云南 6 571,450 29,288,171 275,748,331

湖北 8 732,139 46,667,672 451,010,244

江西 4 355,429 23,360,749 223,043,946

四川 6 529,525 27,928,120 238,687,392

吉林 2 254,609 15,856,424 151,146,165

海南 1 111,582 14,880,129 140,852,668

天津 4 306,382 22,146,210 212,400,091

河北 2 209,880 15,500,826 147,483,467

上海 3 156,575 15,385,433 128,424,964

贵州 2 175,541 10,112,223 96,251,631

青海 2 196,568 16,600,946 84,767,786

内蒙古 2 190,313 7,062,915 65,439,302

福建 3 261,872 14,626,555 131,891,118

辽宁 3 299,107 13,254,923 186,109,845

河南 3 271,752 13,798,781 137,286,603

宁夏 1 100,225 6,442,389 65,711,791

重庆 5 503,520 14,011,900 135,158,903

广东 3 254,970 15,718,396 128,471,243

山西 3 328,309 21,462,993 173,019,675

甘肃 1 123,752 9,798,759 93,599,553

新疆 2 220,262 16,655,060 178,968,820

合计 168 15,517,782 1,027,274,473 9,875,923,960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4年10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11.01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含：商铺、办公楼及购物中心的

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46� � 证券简称：国机精工 公告编号：2024-082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4年10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了《2024年三季度报告》。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4年三季度经营情况， 公司定于2024年11月13日采用网络

远程的方式举行2024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的安排

1、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3日 15:30-16:30。

2、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蒋蔚先生、财务总监刘斌先生、董事会秘书赵祥功先生。

3、接入方式：投资者可登陆“互动易”（http://irm.cninfo.com.cn）“云访谈” 栏目参与本次年度

业绩说明会。

二、征集问题事项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公司就2024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

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公司将在2024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1、 投资者可通过电子邮件， 将问题以文字方式发送至公司指定电子邮箱 stock@sinomach-pi.

com。

2、投资者可提前登录“互动易” 平台（irm.cninfo.com.cn）“云访谈” 栏目进入公司本次业绩说明

会页面进行提问。

3、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问题征集的截止日为2024年11月13日12:00。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603126�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材节能 公告编号：临2024-041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

公司收到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项目中标主要内容

近日，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武汉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建材院” ）收到国家能源集团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在

国能江苏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江苏新能源公司” ）省内二期120MWp分布式屋

顶光伏项目EPC总承包框架采购项目（以下简称“中标项目” ）公开招标中，确定武汉建材院为中标单

位。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影响

中标项目合同金额为人民币38,390.46万元，该中标项目如能顺利签订并实施，预计将会对公司未

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一）本公告相关内容来自招标单位发来的《中标通知书》，公司尚未与国能江苏新能源公司签署

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中标项目具体内容及合同金额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合

同为准。 具体内容待与国能江苏新能源公司签订合同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1日


